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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二十條第二項
之規定
研究之評量標準得由各學院於校定評量項目架構下
，視其學院特性自訂。

請參見所屬學院教師升等研究(B)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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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研究計畫
(1) 國科會、教育部、經濟部、或其他中央部會（含農
業部農糧署及經濟部水利署等）、中央部會轄下之所屬
單位（如林試所、水試所等）之研究計畫。

國科會計畫之認證，請提供「國科會經費核定清單」。



中央部會計畫之認證，請
提供已核章之本校「委託
研究計畫處理表」。

B1研究計畫
(1) 國科會、教育部、經
濟部、或其他中央部會（
含農業部農糧署及經濟部
水利署等）、中央部會轄
下之所屬單位（如林試所
、水試所等）之研究計畫



是否屬中央部會研究型計畫，由系院教評會認定。

研究計畫以經費進入本校及研究成果歸屬本校為計分依據。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人員之計分
標準，依各學院規定辦理。

國科會經費核定清單如未明列共同主持人，則不予計分

B1研究計畫
(1) 國科會、教育部、經濟部、或其他中央部會（含農業
部農糧署及經濟部水利署等）、中央部會轄下之所屬單位
（如林試所、水試所等）之研究計畫。

教育部之教學相關計畫不在此項採計，此項僅採計教育部
研究型計畫，如：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B1研究計畫
(2)中央部會轄下之所屬單位（如林試所、水試所等
）及地方政府與人民團體或基金會之研究計畫

是否屬學術研究型計畫，由系院教評會認定。

研究計畫以經費進入本校及研究成果歸屬本校為計分依
據。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人員之計
分標準，依各學院規定辦理。

中央部會轄下之所屬單位計畫之認證請提供已核章之本
校「委託研究計畫處理表」。





B2其他學術成就
(1)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計畫之認
證請提供已核章之
本校「委託研究計
畫處理表」。



B2其他學術成就
(1)產學合作

本項研究計畫之計分，以經費進入本校為依據認列。

校務基金補助之計畫不予採計。

建議依升等時期實際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之月份比例計算。

辦理研討會、訓練班、學分（學程）班計畫等不列入B1
研究計畫項，改列於本項計分。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人員之計
分標準，請依各學院規定辦理。

例如: 計畫期程113/3/1~113/10/31 
(8個月，假設100萬元 = 1分)

只計算: 113/3/1~113/7/31
(5個月/8個月 x 1分 = 0.625分)



B2其他學術成就
(2)專利或技術移轉

以專利證書之日期，或技轉之合約生效日為準。

屬國內或國際專利或技術移轉者，於本項計分。

以學校為專利權人者始可列計。

本項之計分標準，請依各學院規定辦理。

技轉認證請檢附技轉合約書封面影本做為佐證資料。

專利認證請檢附專利證書影本做為佐證資料。





B2其他學術成就
(3)專業期刊編輯

請檢附聘用證書或聘用文件及該期刊收錄於JCR之證明
文件做為佐證資料。



網頁資料往往缺乏
時間資訊



B2其他學術成就
(3)專業期刊編輯

本項期刊之專業性，由各系院教評會認定。

編輯係採計Editor，審稿（Reviewer）不予採計(請列於
服務項下)

本項不採計翻譯書籍，請列於著作項。主持翻譯計畫或
數位典藏計畫，請列於B1研究計畫項。

本項之計分標準，請依各學院規定辦理。

學術性專書之認定與計分方式，請依研究項目考核評分
表規定辦理。





依據 Web of Science 的近期資訊，有多本知名期刊
已經被Web of Science從SCIE、SSCI撤銷，如有規劃投
稿，敬請於投稿前利用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先行
查詢欲投稿之期刊是否仍然被收錄於 SCIE 或 SSCI 中。

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連結：
https://jcr.clarivate.com/jcr/home

https://jcr.clarivate.com/jcr/home




B2其他學術成就
(4)執行或承辦國內或國際學術性研討會

研討會之執行人、承辦人或總幹事始予以計分；
section主持人請列於第(6)項。

國際研討會係指國外出席講者達3個國家以上或占所有
出席講者之25％以上，並請明確標註於佐證資料中。

研討會須由學校主辦或協辦，請檢附研討會議程做為佐
證資料。

與學術性直接相關之研討會始可計分，若非學術性則列
於服務項。

屬計畫性質之工作會、座談會、講習會等請列B2(1)產學
合作項下計分，本項不重複採計。

本項之計分標準，請依各學院規定辦理。



列於第
(6)項

列於第
(6)項



B2其他學術成就
(5)擔任專業學會理事長(會長)、秘書長(總幹事
、執行秘書)、理事、監事

(6)研討會之主要演講者、講員、主持人、引言
人或與談人

(7)執行承辦國際性、全國性或國內區域性體育
、服飾、餐飲、藝術等類科展演、競賽

(8)教師(與個人學術領域相關)參與國際性、全
國性之展演、競賽

自111學年度起由學院、系所進行認證。



服務同仁、推廣研發、創造價值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教師升等研究認證原則說明
	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研究之評量標準得由各學院於校定評量項目架構下，視其學院特性自訂。��請參見所屬學院教師升等研究(B)評分表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B1研究計畫�(1) 國科會、教育部、經濟部、或其他中央部會（含農業部農糧署及經濟部水利署等）、中央部會轄下之所屬單位（如林試所、水試所等）之研究計畫。
	B1研究計畫�(1) 國科會、教育部、經濟部、或其他中央部會（含農業部農糧署及經濟部水利署等）、中央部會轄下之所屬單位（如林試所、水試所等）之研究計畫
	B1研究計畫�(1) 國科會、教育部、經濟部、或其他中央部會（含農業部農糧署及經濟部水利署等）、中央部會轄下之所屬單位（如林試所、水試所等）之研究計畫。
	B1研究計畫�(2)中央部會轄下之所屬單位（如林試所、水試所等）及地方政府與人民團體或基金會之研究計畫
	投影片編號 9
	B2其他學術成就�(1)產學合作
	B2其他學術成就�(1)產學合作
	B2其他學術成就�(2)專利或技術移轉
	投影片編號 13
	B2其他學術成就�(3)專業期刊編輯
	投影片編號 15
	B2其他學術成就�(3)專業期刊編輯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B2其他學術成就�(4)執行或承辦國內或國際學術性研討會
	投影片編號 21
	B2其他學術成就�(5)擔任專業學會理事長(會長)、秘書長(總幹事�   、執行秘書)、理事、監事�(6)研討會之主要演講者、講員、主持人、引言�   人或與談人�(7)執行承辦國際性、全國性或國內區域性體育�   、服飾、餐飲、藝術等類科展演、競賽�(8)教師(與個人學術領域相關)參與國際性、全�   國性之展演、競賽��
	服務同仁、推廣研發、創造價值

